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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门头沟区关于对G108辅线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G108辅线门头沟段是连接门头沟城区与西部山区的通道，承担分流主路交通、服务沿线景区等功能。本次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范围为该路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，全长约4公里，现状为双向两车道，无专用非机动车道。随着全民健身理念普及与休闲旅游需求升级，该路段凭借“三高一近”的独特优势（高坡度挑战、高景观价值、高文化底蕴、临近知名古迹），吸引了大量骑行爱好者与自驾游客。该路段已成为京津冀地区骑行圈知名的“打卡圣地”，在抖音、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相关话题播放量超500万次，形成“网红山路”效应。功能层面已从传统单一的“交通通道”，逐步转型为“交通通行与旅游休闲并重”的复合型道路，交通需求也从以通勤、过境为主，转变为通勤、旅游、休闲骑行多元需求叠加的格局。
然而，G108辅线（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）的首要问题是机非混行。该路段作为网红骑行路段，日均骑行流量达4000多人次，周末、节假日及晴好天气流量更多，且东向西方向为骑行主流，弯道多、视线盲区大，与东向西方向通行的机动车形成高频交叉冲突，避让空间不足，极易引发刮擦、碰撞等事故。此外，在景区游览高峰等情况下，机动车与骑行人群交织通行，不仅导致路段通行速度显著下降、局部拥堵与排队等候现象频发，部分机动车为避让骑行者随意变道、加塞，更加剧交通秩序混乱，形成“拥堵—冲突—更拥堵”的恶性循环。多重问题叠加下，该路段已成为门头沟区局部区域交通事故高发路段，事故以机非混行导致的刮擦、碰撞为主，且存在一定比例人员伤亡事故，既造成生命财产损失，也给区域交通管理带来较大压力。为深入践行门头沟区生态涵养区发展理念，优化文旅融合发展的交通环境，确保交通秩序安全畅通，提高人民群众出行的幸福指数，本次拟对G108辅线（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）实施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。
二、起草工作过程
为确定G108辅线（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）机动车单向行驶的可行性，我局特委托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对门头沟区 G108 辅线（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）的道路环境、交通特征、社会意见等方面论证分析，发现 G108 辅线（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）机非混行问题突出、事故率偏高，且骑行流量与机动车流量高峰叠加导致交通秩序混乱，已难以匹配区域文旅发展与慢行休闲的现实需求。实施单向（东向西）机动车禁行是化解安全隐患、优化交通秩序的关键举措，既契合国家交通治理现代化、北京市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及门头沟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的核心要求，更兼具保障民生安全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价值，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。从路网条件看，G108主线剩余通行容量充足，可完全承载禁行车辆的绕行需求；从实施保障看，设施改造投资可控、周期较短，警力配置与执法依据充分，具备落地条件；从公众基础看，已得到绝大多数群众和单位的支持，通过宣传引导与配套措施可进一步化解分歧；从政策合规看，措施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与各级规划政策高度契合，可行性全面具备。实施后正面效益显著，预计路段事故率显著下降，骑行者满意度显著提升，同时可优化区域路网均衡性、推动慢行休闲产业发展。潜在负面影响集中于机动车绕行时间增加，通过绕行指引优化、公共交通升级等措施可有效管控风险，实现效益最大化、影响最小化。
根据调研论证，现我局制定了《门头沟区关于对G108辅线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社会公示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
三、法律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：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，可以对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采取疏导、限制通行、禁止通行等措施。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、大范围施工等情况，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，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，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。”
四、具体内容
为保证门头沟区G108辅线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拟对G108辅线（苛萝坨桥西口至戒台寺路口段）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我局制定的《门头沟区关于对G108辅线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不存在政策创新和与上位法、上位政策不尽一致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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